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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提交的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根據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提供背

景資料，以及載述民政事務委員會及政制事務委員會 1就該報告

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1969年 3月，聯合王國政府初次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

歧視國際公約》的適用範圍引伸至香港。  
 
3.  1997年 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 (下稱 "中國 ")常駐聯合國代

表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表示《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由 1997年 7月 1日起會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區，因為中國亦是該公

約的締約國，而中國中央人民政府 (下稱 "中央政府 ")會承擔該公

約適用於香港特區所涉及的各項國際權利和義務。  
 

4.  香港特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

的首份報告，由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於 2000年 10月 3日呈交聯合

國。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下稱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在

                                                 
1  自 2008-2009年度立法會會期開始，人權事宜由民政事務委員會轉移至政制事務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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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7月 31日及 8月 1日審議該報告，並於 2001年 8月 9日發表審

議結論。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將第十次定期報告連

同第十一次定期報告一併提交 (提交該等報告的限期是 2003年
1月 28日 )，並於下次報告內回應審議結論提出的所有問題。  
 
5.  委員可參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796/06-07(05)號文件 )，以了解民政事務委員會過去就香港

特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首份報告

所進行的討論。  
 
 
就香港特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

第二份報告所進行的討論  
 
列入第二份報告的論題大綱  
 
6.  政府當局按照慣常做法，於 2006年 12月 4日公布香港特

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

所包括的論題大綱，以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於 2007年 1月 12日
結束。  
 
7.  在 2007年 1月 12日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該事務委

員會與政府當局及團體代表討論香港特區準備根據《消除一切

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的論題大綱。委員

在該次會議上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第 8至 12段。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與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措施  
 
8.  部分委員對 2006年 12月提交立法會的《種族歧視條例草

案》包含多種例外情況表示失望。他們認為，條例草案訂有這

些例外情況，會嚴重削弱法例所提供的保障效力。政府當局向

委員保證，當局已在教育、僱傭及職業訓練等範疇採取多項支

援措施，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而部分這些特別措施須在訂有相

關例外條文的情況下，方能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推

行。政府當局會在第二份報告中詳細交代有關措施。  
 
9.  何俊仁議員關注到，基於語文而作出的歧視，往往構成

間接的種族歧視。他特別關注少數族裔人士在公立醫院和出入

境管制站是否得到平等對待，以及曾否因礙於語言隔閡而耽延

了向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緊急服務。何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進行調

查，向非政府機構索取有關種族歧視投訴個案的數字，並將有

關資料呈交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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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職業訓練  
 
10.  部分委員深切關注到，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缺乏途徑考

取升讀大學所需的中國語文科資歷。他們認為，這情況妨礙少

數族裔學生入讀大學，構成種族歧視。他們又關注到，職業訓

練局 (下稱 "職訓局 ")未有提供以英語授課的課程。結果，少數族

裔人士因缺乏職業訓練，以致可以選擇的職業很少。  
 
11.  政府當局解釋，職訓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有部分

訓練課程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職訓局增辦特別為少數族裔

學生而設的技工及基礎課程。張文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應在

第二份報告中，詳細交代就教育及職業訓練提出的關注事項。  
 
內地新來港人士受歧視的情況  
 
12.  部分委員察悉，《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並不

包括內地新來港人士；他們強調，這些新來港人士遭受歧視的

情況確實存在，而政府當局必須以有效方法解決有關問題。政

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致力為內地新來港人士提供使用公共

服務的平等機會，並會採取所需措施解決他們的問題。政府當

局會在第二份報告中解釋為何未有把這些新來港人士納入條例

草案的涵蓋範圍。蔡素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亦應在第二份報告

中提供詳細資料，說明當局有何措施解決內地新來港人士受到

歧視的問題。  
 
香港特區的第二份報告  
 
13.  2008年 6月 25日，中央政府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向聯合國提交其第十至十三次綜合報告，而香港

特區的第二份報告屬該綜合報告的一部分。政制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2月 15日的會議上討論上述的第二份報告。在消除種族

歧視委員會於 2009年 8月 7日及 10日舉行審議會前，政制事務委

員會在 2009年 6月 15日的會議上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並就該報

告的內容與政府當局作進一步討論。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

的事項綜述於下文第 14至 18段。  
 
香港特區違反《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司法案件  
 
14.  葉國謙議員察悉，按照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區

於 2000年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首份

報告所作出的審議結論第 19段，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要求香港

特區日後提交報告時，特別就香港特區違反《消除一切形式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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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司法案件提供詳細資料。葉議員詢問，有

關資料為何並未列入香港特區提交的第二份報告。政府當局解

釋，由於相關司法案件的程序尚在進行，須待有關的法律程序

結束後才可將該等案件的詳細資料列入報告內。當局可視乎相

關司法案件的進度，考慮在適當情況下，在 2009年 8月舉行的聯

合國審議會上向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提供這些案件的進一步資

料。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支援  
 
15.  部分委員詢問，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採取了甚麼

措施，以加強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方便他們獲得醫

療服務。政府當局表示，自 2008年 6月中開始，醫管局已在轄下

所有醫院實施一項電話／預約服務，以 4種常用的少數族裔語言

(即烏爾都語、尼泊爾語、印地語及旁遮普語 )提供電話及現場傳

譯服務，服務範圍包括急症服務、普通科及專科門診服務、住

院服務及個別預約個案。2009年成立的 4個地區支援服務中心亦

會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協助他們使用各項公共服務

及至關重要的非政府服務。傳譯服務主要透過電話提供，涉及

7種常用的少數族裔語言。在經預約及資源許可的情況下，使用

者亦可獲得現場傳譯服務。政府當局共預留了 1,600萬元，作為

這些中心首年的運作費用，另外也預留了 800萬元，資助中心的

開辦費用。這些中心會以先導計劃的形式運作兩年，並會提供

支援服務，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  
 
16.  部分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並未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足

夠支援，以確保他們在教育方面享有平等機會。他們認為，當

局為非華語學生在學校學習中文所提供的支援不足，而非華語

學生因中文水平低而令他們入讀中學及大學的機會受到限制。

政府當局表示，已加強實施特殊措施，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適當

的教育支援，例如協助學校發展校本中文課程，以及向指定學

校發放特殊津貼，讓這些學校為非華語學生編製配套教材。  
 
17.  何俊仁議員質疑當局為何要求少數族裔人士須符合中

文能力要求才可獲聘為公務員。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在公開和

公平競爭的基礎上聘任公務員。政府當局的招聘政策是聘任最

勝任的人選。由於政府為社會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因此，

當局的政策目標是維持一支中英兼擅的公務員隊伍。所有公務

員職系均須達到與其工作要求相稱的中、英語文能力要求。謹

請委員察悉，根據政府當局經立法會CB(2)893/09-10(01)號文件

提供的補充資料，部門／職系首長如在招聘人員方面遇到困

難，可按個別情況，向公務員事務局申請豁免語文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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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來港人士受歧視的情況  
 
18.  部分委員關注到，遭受歧視的內地新來港人士沒有渠道

提出申訴，並批評政府當局拒絕立法處理新來港人士受歧視的

問題。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有意提交新法例，處理這些新來

港人士遭受歧視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歧視內地新來港人士

是一種社會歧視，須透過公眾教育解決，在現階段，政府當局

無意引入法例，以處理新來港人士遭受歧視的問題。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第二份報告所作出的審議結論  
 
19.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於 2009年 8月 28日發表審議結論。

政制事務委員會於 2009年 11月 16日與政府當局討論審議結論，

並於 2009年 12月 11日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政制事務委員會委

員提出的事項綜述於下文第 20至 23段。  
 
《種族歧視條例》 (第 602章 )的不足之處  
 
20.  部分委員就下述情況表達對政府當局的不滿：儘管消除

種族歧視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將《種族歧視條例》的適用

範圍擴闊至涵蓋一切政府職能及職權，以及採納種族平等計劃

以確保有效實施《種族歧視條例》，但政府當局卻拒絕落實這

兩項建議。他們認為，由於沒有法例約束政府在《種族歧視條

例》適用範圍以外的行為，若要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例》

(第 383章 )採取針對政府的法律行動，不但會相當昂貴及極為費

時，而且勝算不高。  
 
21.  政府當局表示，《基本法》相關條文和《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禁止政府及公共主管當局作出會導致任何形式歧視 (包括

種族歧視 )的行為。《種族歧視條例》在該條例所指明的範疇內

對政府及私營機構同等適用。《種族歧視條例》不會收窄《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對政府的適用範圍，亦不會免除政府和公共

主管當局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政

府當局始終認為，《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並無任

何明訂條文，要求締約國採納種族平等計劃。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  
 
22.  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在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方面

所採取的措施及分配的資源是否足夠，以及教育局為協助非華

語學生融入本地教育制度所推行的措施是否卓具成效。政府當

局告知政制事務委員會，當局會向指定學校提供集中支援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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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經常特別津貼，以支援非華語學生。這些指定學校的數目已

由 2006-2007學年的 15所增加至 2009-2010學年的共 26所。透過設

立更多學習中文支援中心，當局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課後支援

服務已經加強。這些中心的所在地點已由最初 5個，增加至

2009-2010學年的 10個。教育局曾探訪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

校，就學校課程及各項支援措施的成效收集資料。委員察悉，

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會進一步跟進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

措施。  
 
內地新來港人士受歧視的情況  
 
23.  部分委員對內地新來港人士被豁除於《種族歧視條例》

的涵蓋範圍之外表示遺憾。他們詢問這些新來港人士可循甚麼

渠道提出申訴。政府當局解釋，《種族歧視條例》所提供的保

障適用於內地新來港人士及香港所有其他人士。政府當局明白

部分新來港人士適應新環境的生活方式所遇到的困難，因此，

民政事務總署已擔當統籌的角色，協調政府各部門為新來港人

士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新來港人士在獲取公共服務方面若遇

到困難，可根據既定機制作出投訴。  
 
 
最新發展  
 
24.  中央政府將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

交第十四至十七次綜合定期報告，香港特區政府亦會向中央政

府提交其第三份報告，以供納入中國的報告內。政府當局會在

政制事務委員會於 2015年 11月 16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就擬列

入香港特區第三份報告的項目大綱諮詢政制事務委員會。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及會議紀要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

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1月 10日  

 



附錄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月 12日  
(議程項目VI) 
 

議程 

議會紀要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2月 15日  
(議程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年 6月 15日  

(議程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年 11月 16日 

(議程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年 12月 11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1月 10日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ha/agenda/haag01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701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0812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81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0906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906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0911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911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0912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091211.pdf

